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张超

本报讯 在眼部护理中心支付近万元服

务费后， 却遭遇门店搬迁， 消费者以消费不

便为由提出退款， 然而未获解决。 消费者遂

将门店告上法庭。 近日， 徐汇区人民法院开

庭审理了这起案件并作出一审判决。

2016 年 5 月， 小邓到某公司在康健路

上的一家眼部护理门店做近视眼按摩。 第一

次支付服务费近 2 万元， 8 月又支付了近

5000 元服务费， 这两次所支付服务费的按

摩已做完。 2017 年 1 月， 小邓再度支付

9600 元服务费， 但该门店在 2017 年两次搬

迁。 小邓认为， 门店搬迁后， 离家较远， 做

按摩很不方便。 为此， 他与公司业务员联系

要求退款， 但迟迟未解决。 去年 2 月， 小邓

拨打该公司热线电话， 对方表示会将余额退

款， 但之后还是一直没有退款。

小邓称， 自己的服务费余额还有 8000

元， 请求判令被告公司退还服务费。 审理

中， 小邓将诉请变更为要求被告公司退还服

务费 4000 元， 并表示其余 4000 元愿意作为

自己主动解除合同的补偿款。

法院审理后认定双方之间建立服务合同

关系， 每次按摩服务计价 200 元， 小邓支付

9600 元服务费可接受 48 次按摩服务， 而小

邓实际接受了 8次按摩服务。因此，小邓支付

给被告公司的服务费尚余 8000元。小邓和被

告公司之间的服务合同尚未履行完毕。 现小

邓要求退还剩余服务费并主动愿意承担一定

的补偿款，金额并无不妥，因此对其诉讼请求

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被告公司未到庭参加诉

讼，视为放弃诉讼权利，法院依法缺席判决。

门店搬迁消费不便

诉请退还剩余费用

消费者获法院支持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田思倩

来沪务工的刘老伯以收废品为生，

租住在农村一处宅基地自建房内。 某天，

该自建房意外起火， 刘老伯被当场烧死。

刘老伯家属认为， 房东王阿婆在窗外堆

放木柴易燃物构成火灾隐患， 具有不可

推卸的责任， 因此向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 索赔 125 万余元。 最终， 浦

东法院判决王阿婆赔偿刘老伯家属 10 余

万元。

农村建房意外起火

租客屋内当场烧死

刘老伯来自江苏省兴化市某村， 在

上海以收废品为生。 自 2005 年起， 刘老

伯租住于浦东新区航头镇某村的自建房

内。 该自建房共有三间房屋， 房东 80 多

岁的王阿婆住在北侧与中间两间， 刘老

伯租住南侧一间。

2017 年 3 月 31 日凌晨， 该自建房

发生大火， 熊熊烈火瞬间将中间和南侧

房间吞噬。 据刘老伯的家属称， 当晚中

间房间西窗外堆放的木柴起火， 造成刘

老伯租住的南屋尽毁， 刘老伯被当场烧

死。

经司法鉴定， 刘老伯符合烧死的特

征。 事发当日上午， 消防队对火灾现场

进行了勘验， 查明北侧卧室受到烟熏，

未见过火； 中间和南侧房间全部过火，

房顶全部烧穿。 中间房间西窗外的柴垛

烧毁碳化， 向南过火痕迹明显。

据 《火灾事故认定书》 显示， 起火

原因排除电气故障、 雷击、 物质自燃引

发火灾的可能， 不排除外来火种引发火

灾的可能。

事发后， 刘老伯的妻子和两个女儿

将王阿婆起诉至浦东法院， 要求王阿婆

支付丧葬费、 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

慰金等共计 125万余元。

房东窗外堆放易燃物

构成安全隐患须担责

法庭上， 刘老伯的家属诉称， 事发当

晚， 中间房间西窗外堆放的木柴起火， 该

柴垛为王阿婆所有， 供其家中小灶生火使

用。 正是由于王阿婆将易燃物堆放于无人

监管区， 才会使失事房屋处于火灾隐患之

中， 因此王阿婆作为房东具有不可推卸的

责任。

王阿婆辩称， 与刘老伯不存在租赁关

系，双方并无书面租赁合同。 刘老伯每月支

付的 200元远低于市场价，王阿婆供其居住

属好意施惠行为，而非租赁行为。此外，起火

点确实在自己堆放的柴垛处，但起火处也有

刘老伯捡来的纸板、尼龙等易燃物，加速了

火的燃烧速度。且鉴定报告说明起火原因不

排除外来火种， 因此王阿婆认为自身并无

过错， 自己也是火灾的受害者。

法院认为， 本案有两个争议焦点。 其

一， 刘老伯与王阿婆是否构成租赁合同关

系？ 经审理， 虽然刘老伯与王阿婆并无书

面租赁合同， 但航头镇实有人口信息登记

簿上显示房东为王阿婆， 租客为刘老伯，

且房屋租金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 是否低

于市场价并不能作为否定租金性质的理由，

因此法院认定两者构成租赁合同关系。

其二， 如果构成租赁合同关系， 王阿

婆对火灾是否存在过错而应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认为， 本案起火点位于柴垛处， 在农

村私人生活区域堆放柴垛作为土灶燃料，

属于农村传统的生活方式。 但王阿婆作为

房屋出租方， 在墙外堆放木柴易燃物， 未

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 且在其已经用

液化气的情况下， 未对柴垛进行及时清理，

对引发火灾构成安全隐患， 存在一定过错。

法院酌情认定王阿婆赔偿刘老伯家属

10 余万元。 一审判决后， 双方均未提起上

诉， 目前， 该判决已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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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回顾

小胖和小明以镀金铜块冒充金条骗得小美

10万元， 得手后小胖心绪难安， 打 110 报警，

如实供述了自己的诈骗行为， 并供出同案犯小

明。 警察根据小胖提供的信息抓到了小明， 小

明到案后， 如实供述了自己的诈骗行为。

●法院认定

●法官释法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67条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

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

干具体问题的意见》

●风险提示

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罪

行后又翻供的犯罪嫌疑人不能认

定为自首， 但在一审判决前又能

如实供述的， 应当认定为自首。

●法条依据

自首和坦白

小胖构成自首，

小明构成坦白。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主讲人介绍:

朱哲灿， 上海一中院

刑一庭法官助理， 山东大

学法学院刑法学硕士。 爱

好羽毛球、徒步。

本案对两人行为的认定依据是什么？

小胖实施诈骗后自动投案， 如实供述自己

的诈骗行为并供述了同案犯小明， 构成自首。

小明被动归案后， 如实供述了自己的诈骗行

为， 对于诈骗罪， 构成坦白。

自首 指自动投案且如实供述自己的罪

行， 或被动归案且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

的本人其他罪行的行为。 坦白 指被动归案且

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已掌握的本人罪行的行为。

设立自首、 坦白制度一方面有利于促使犯

罪人悔过自新，另一方面有利于及时侦破案件，

体现了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立法本意

□记者 王川 通讯员 胡明冬

本报讯 八旬的刘老太准备上公交车时

不慎摔倒， 公交车司机好心将其抱上车辆。

时隔一个月， 刘老太却报警称是由于司机操

作不当才致其摔倒， 还将公交公司诉至宝山

区人民法院， 要求公交公司赔偿 10 万余元。

宝山法院审理后， 判决驳回了刘老太的全部

诉请， 并令其承担 2000余元的诉讼费。

2018 年 2 月某天， 刘老太在宝山区某

菜场附近乘坐公交车时不慎摔倒， 觉得是公

交车司机操作不当， 才致使自己摔倒受伤。

事发后， 刘老太直到 3 月才报警。 报警后，

经过与公交公司协商赔偿事宜不成， 刘老太

遂将公交公司诉至宝山法院， 诉请公交公司

赔偿医疗费等费用共计 10万余元。

庭审中， 公交公司辩称事发当天， 刘老

太欲乘坐的车辆是自动投币公交车， 本应从

前门投币上车。 但刘老太却携带菜场买菜的

小推车径自从后门上车， 没有站稳而摔倒受

伤。 公交公司提供了事发后司机在事发公交

车上给刘老太录的视频。 该视频中， 刘老太

明确告诉司机“不赖你”。 同时， 上述视频

中出现的同车乘客黄女士出庭， 证明事发时

刘老太在上车过程中， 自行摔倒在车外， 摔

倒时， 车辆处于停泊状态， 且发现刘老太摔

倒后， 司机还下车将刘老太抱上车辆。

宝山法院审理后， 根据双方的陈述、 证

人证言以及提交的证据， 认为刘老太所述的

受伤原因， 仅有其自述， 无任何其他证据佐

证。 且公交公司不仅提供有刘老太明确表示

“不赖你” 的视频， 还有与双方均无利害关

系的证人佐证。 另外， 事发后， 刘老太并未

第一时间报警， 而是相隔近一个月后， 才就

受伤一事报警， 显然不符合他人侵权导致受

伤后伤者的通常报警时间。

据此， 宝山法院确认被告公交公司所述

属实。 基于认定的事实， 既然原告刘老太是

上车过程中自行摔倒受伤， 她要求被告公交

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显然不符合法律规定，

法院对此不予支持。

当初说“不赖你”如今“要告你”
老太后门上车自己摔倒 索赔10万余元被驳回

农村建房窗外堆柴意外起火

外地租客凌晨屋内当场烧死
法院：房东堆放柴垛构成安全隐患 须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记者 王川 通讯员 王莉

本报讯 朋友相聚， 经不住好友相

劝， 喝了点小酒， 抱着侥幸心理依旧选

择开车回家， 怎料在驾车途中遇上车辆

故意撞击并遭车主言语威胁： 不给钱就

报警处理……摊上这样的事， 是选择私

了还是报警？ 近日， 金山区人民法院就

审结了一起敲诈勒索案， 被告人朱某某、

喻某及其他团伙成员， 多次在夜间用餐

时段， 寻找酒后驾车的司机作为目标敲

诈勒索钱款。

“老大， 目标出现， 金色福特， 车

牌号为 ****” “收到， 让车辆出发！”

经查， 朱某某团伙于夜间用餐时段，

驾车停留在酒店、 KTV 等场所， 其中一

人下车物色酒驾人员， 其余人在车上等

待消息。 一旦物色到目标， 随即电话告

知车上人员有关酒驾车辆的情况， 包括

车辆颜色、 车牌号、 品牌等信息。 在锁

定目标车辆后， 朱某某等人随即驾车跟

随， 并趁机制造、 诱发轻微事故。

朱某某等人到案后交代， 他们分别

驾驶 2 辆机动车， 一路尾随酒驾车辆，

在进入狭窄、 偏僻或者路况不佳的路段后，

趁机采取追逼、 两车包夹、 靠近变道等方

式， 主动制造或者诱发轻微的交通碰擦事

故。

在事故发生后， 双方下车查看车辆擦

碰情况， 多数酒驾司机因心虚主动提出

想要私了， 但朱某某等人声称要报警走

保险， 使酒驾司机产生恐惧心理。 酒驾

司机再次表达想要私了的意愿， 并表示愿

意赔偿对方损失。 朱某某随即开出 4500 元

至 15000 元不等的价款， 酒驾司机因害怕

对方报警被处罚， 就支付给对方所要求的

钱款。

金山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告人朱某某、

喻某伙同他人共同敲诈勒索公民钱款， 其

中朱某某参与敲诈勒索公民钱款共计 4.35

万元， 属于数额巨大； 喻某参与敲诈勒索

公民钱款共计 1.4 万元， 属于数额较大，

其行为均已构成敲诈勒索罪。 鉴于朱某某、

喻某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可以从轻处罚。

喻某积极退赃， 可以酌情从轻处罚。

最终， 朱某某、 喻某因敲诈勒索罪，

一审分别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3 年 8 个月

和 11个月， 并处罚金 2万元和 5000元。

酒驾司机遭遇“碰瓷”团伙

成员“分工协作”敲诈勒索
涉案人员分别获刑并处罚金


